
縣有耕地、山坡地第一次承租 
◎ 主辦課：地用科 
◎ 單位住址：彰化市中山路二段四一六號五樓 
◎ 服務電話：７２２２１５１分機０９５３ 
◎ 服務項目：縣有耕地、山坡地第一次承租 

申請條件及應檢附證件 
（一）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實際耕作之現耕者。 
（１）身分證明文件。 
（２）為申租土地現耕農民之切結書。 
（３）足資證明於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實際使用

耕地之公文書或土地毗鄰之四鄰保證書。 
（二）實際耕作毗鄰耕地之耕地所有權人。 
（１）身分證明文件。 
（２）為申租土地毗鄰耕地實際耕作所有權人之切結書。 
（３）毗鄰耕地之土地登記謄本。 
（４）毗鄰耕地之地籍圖謄本。 

 （三）實際耕作毗鄰耕地之耕地承租人。 
（１）身分證明文件。 
（２）為申租土地毗鄰耕地實際耕作承租人之切結書。 
（３）毗鄰耕地之租賃契約書影本。 
（４）毗鄰耕地之土地登記謄本。 
（５）毗鄰耕地之地籍圖謄本。 

 
 ４承辦電話：７２２２１５１分機０９５３ 
 
 
 
 
 
 


